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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 京  化  工  大  学  文  件 
 

 

北化大校教发﹝2016﹞11 号 
 
 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化工大学 
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本科学生学籍管理 

补充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学院及有关部处： 

为了规范我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本科学生的管理，由教务

处、国际合作交流处和国际教育学院商议起草了北京化工大学中

外合作办学项目本科生学籍管理补充规定（试行），经校长办公

会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各学院及有关部处遵照执行。 

 

北京化工大学         

       2016 年 7 月 19 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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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化工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

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补充规定（试行） 
 
 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本科学生的

学籍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》和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

理规定》，在《北京化工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基础上，

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补充规定。  

第二条  我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本科学生（以下简称“项目

本科生”），是指了解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性质和要求，填报中外合

作办学项目志愿，经过高等教育入学考试，录取至我校中外合作

办学项目专业，按学校规定的日期和要求来学校报到，办理入学

手续并取得正式学籍的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。  

第三条  本补充规定适用于我校经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

办学项目。 

第二章  入学、注册与取得学籍 

第四条  项目本科生入校后，入学、注册及取得学籍按照《北

京化工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办理。 项目本科生在国外

学习阶段的注册由国外合作院校完成，并由该校将注册信息提供

给北京化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。 

第三章  学制、修学年限、培养方案与课程 

第五条  项目本科生入校后，执行由我校和国外合作院校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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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。培养模式分为“国内学习+国外学习”

（第一类模式）和“国内学习 4 年”（第二类模式）两种模式，

比如“3+1”和“4+0”等模式。国内学习时间和国外学习时间因

项目而异。 

第六条 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业的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

纲，由国际教育学院、相关院（系）、教务处和国外合作院校根

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、我校及国外合作院校具体情况，在

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共同制定。 

第七条  关于第一类模式项目本科生国内学习阶段与国外

学习阶段的衔接，以 3+1 模式为例，描述如下： 

（一）项目本科生经过前 3年的学习，成绩合格，达到国外

合作院校入学标准且获得留学签证者，第 4年可赴国外合作院校

进行国外阶段的学习。 

（二）项目本科生经过前 3年国内阶段的学习，学习成绩达

到升级标准，但不符合国外合作院校入学标准，或未获得留学签

证，或因不可抗力等原因而不能赴国外合作院校学习者，可以在

国际教育学院继续学习完成四年级课程。 

（三）上述（二）中的这部分学生在大四就读期间仍有意愿

出国留学且达到国外合作院校入学标准并获得留学签证的，可以

到国外合作院校合作专业继续学习，但整个学习年限不得超过最

长修业年限 6年。 

第四章  学习纪律 

第八条  项目本科生在国外合作院校期间的学习纪律按照

合作院校和《北京化工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的相关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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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。中外纪律管理规定有冲突的地方双方协商解决。 

第五章  学籍与成绩管理 

第九条  项目本科生在国际教育学院学习期间不允许转入

非合作办学专业。允许非合作办学相关专业的学生申请转入中外

合作办学专业。 

第十条  外方合作院校来我校授课的课程，不设补考，只进

行重修，具体由国际教育学院进行解释。 

    第十一条  在赴国外合作院校学习前，项目本科生仍有不及

格课程，学生须向国际教育学院提出书面申请，可以在国外合作

院校修相同或相近课程，经国际教育学院和相关学院批准后报教

务处审核备案。修读手续等事宜由项目本科生自行在国外合作院

校办理，如需缴纳修读费用，由项目本科生个人承担。修读成绩

由外方学校出具成绩证明，由国际教育学院组织依托专业和开课

学院认定后，计入国内期间成绩。学生也可以在最长修业年限内

回校重修不及格课程，回校时间自行选择，但重修申请要按照相

关规定并在每学期初办理。 

    第十二条  项目本科生在国外合作院校完成培养计划要求

的课程并达到合格后，由学生本人向国际教育学院提供国外学习

阶段的成绩单原件。学院审核后，整体认定其成绩和学分，并在

教务处备案。 

    第十三条  项目本科生在国外合作院校学习期间，未经我校

批准，擅自转出合作办学项目的，不再保留我校学籍，所获得学

分我校不予承认，不再颁发我校毕业证和学位证。   

第十四条  项目本科生赴国外合作院校学习期间，若有下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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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之一，应予退学：  

    （一）在国外合作院校学习期间，因学术抄袭、作弊或者违

反所在国家的法律法规，被国外合作院校退学处理，或其行为违

反我国法律法规或我校规章制度者。 

    （二）在校学习时间达到最长修业年限（含在我校及国外合

作院校的学习、休学、保留入学资格、语言学习等全部时间），

且未完成学业的。  

    （三）经学校指定医院确诊，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不能继

续在校学习的。  

（四）本人申请退学的。 

第十五条  项目本科生赴国外合作院校学习期间，若确实无

法在国外完成学业的，经双方合作院校同意，可向我校国际教育

学院提出返回我校学习的申请，报主管校长批准后退出外方学

籍，进入国际教育学院学习。 

返校学习的学生须在每学期初到国际教育学院报到，办理注

册手续，并提交合作院校学习期间的成绩单原件，由学院认定后

可以转换为相应课程学分。具体认证方法参照《北京化工大学本

科生赴海（境）外学习的课程认定及学分转换实施细则》  

第十六条  由于各种原因而未出国学生的学籍管理按照《北

京化工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执行。 

第六章  毕业和学位 

第十七条  在修业年限内，项目本科生获得我校和国外合作

院校共同制定的培养方案规定的最低学分，达到毕业要求，可获

得我校毕业证书。项目本科生符合下列条件者，授予北京化工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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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学士学位： 

（一）毕业资格审核合格。 

（二）国内课程平均学分绩点（GPA）达到 2.00 以上。 

（三）出国的项目本科生取得合作院校学士学位。不出国学

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绩点（GPA）达到 2.00 以上。 

第七章  附  则 

第十八条  项目本科生在国外合作院校学习期间要遵守所

在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国外合作院校的规章制度。 

第十九条  项目本科生赴国外合作院校学习期间，户口按我

国有关规定办理，学籍档案不迁出我校。  

第二十条  本补充规定由教务处和国际合作交流处解释。  

    第二十一条  本补充规定未尽事宜按照《北京化工大学本科

生学籍管理规定》和《北京化工大学本科生赴海外学习交流项目

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执行。   

    第二十二条  本补充规定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  
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主动公开     2016年7月19日印发   


